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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的议案》，

为进一步优化企业组织和业务架构，明晰公司各业务板块的目标和责任，促进各

业务板块的发展，提高公司整体经营管理效率，公司拟将医药业务相关的资产及

负债以 2020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划转至全资子公司浙江华通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通有限”）。 

本次划转属于公司内部资产划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划转的具体内容 

（一）划转双方的基本情况 

1、划出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16184714D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 210,147,034 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包中海 

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轻纺城大道 1605 号 

经营范围：批发：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



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第二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

制剂、肽类激素、医疗用毒性药品（凭《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中药材收购；

医疗器械（详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浙绍食药监械经营许 20140010 号）。食品

经营（凭许可证经营），批发、零售：日用百货、化妆品、消毒用品、无需审批

的医疗器械；商品信息咨询；房屋租赁；国内广告代理、发布、设计、制作。（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鉴于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划出

方的公司名称、经营范围等部分信息正在办理工商变更过程中。 

2、划入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华通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MA2JR8M82F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钱木水 

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轻纺城大道 1605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食品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

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日

用百货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健康

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住房租赁；广告设计、代理；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

用医疗用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划出方与划入方的关系 

划入方华通有限为划出方的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持华通有限 100%股权。 

（二）划转资产、负债的主要内容 

本次划转的资产及负债为公司医药业务相关的资产及负债，划转基准日为

2020 年 10 月 31 日。本次拟划转的总资产为 827,812,527.36 元，总负债为

292,266,862.92 元，净资产为 535,545,664.44 元（未经审计）。公司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不属于本次资产划转的范围。划转基准日至划转日期间发生的资产及负债

变动情况将据实调整并进行划转。相关资产及负债涉及法律、法规以及协议约定

不允许划转的，将留存在公司，最终划转的资产、负债以划转实施结果为准。 

本次划转资产权属清晰，截至基准日，划转资产中除部分资产抵押予银行金

融机构用于为公司的借款提供抵（质）押担保外，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或者其

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妨碍权

属转移的情况。截至目前，存在抵质押情形的相关资产已办理完成解除抵押、质

押手续，本次划转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情形。 

二、划转涉及的员工安置 

根据“人随业务走”的原则，公司医药业务所有员工的劳动关系将由华通有

限接收，公司和华通有限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履行必要的程序后，

为相关的员工办理相关的转移手续，签订劳动合同和交纳社会保险。 

三、划转涉及的债权债务转移及协议主体变更安排 

本次划转涉及的债权债务将办理相关转移手续，相关债权债务的划转若涉及

第三方同意、批准的，公司与华通有限将共同促使获得该等同意和批准。 

对于公司已签订涉及相关业务的协议、合同等，将办理协议、合同主体变更

手续，合同、协议的权利义务转移至华通有限，公司与华通有限将共同促使相关

协议、合同的权利义务转移；专属于公司的协议、合同不在转移范围内，仍由公

司继续履行。 

四、本次划转可能存在的风险 

1、本次向全资子公司华通有限划转相关业务、资产涉及的债权债务需取得

对应的债务人和债权人同意，相关协议主体变更尚需取得协议双方的同意与配合。 

2、本次资产划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纳税义务，具体以税

务主管机关的认定为准。 

3、本次划转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华通有限在未来经营过程中，因行业市

场、税收优惠政策等因素仍可能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五、本次划转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划转是公司内部组织和业务架构的调整，有利于明晰公司各业务板

块的目标和责任，促进公司各业务板块的发展，提高公司整体经营管理效率，促

进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2、华通有限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划转不涉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亦不会导致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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